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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收购的永嘉县宏泰拉链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2月8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虞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通讯地址：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大楼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企业名称

永嘉县宏泰拉链有限公司

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伊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

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永嘉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本金

858.81

5,180.00

28,930.00

7,370.00

32,564.92

74,903.73

利息

75.80

236.55

434.48

159.98

864.11

1,770.91

担保人

永嘉县飞龙拉链布胶有限公司、邹丽清、祁维克、祁爱弟、陈彩春、陈彩仙、永嘉县文达服辅有限公司

浙江四达工具有限公司、余建、徐美琴

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义乌聚仁塑业有限
公司、何克能、张秀元、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何克能、张秀元、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何克能、张秀元

抵押物

1、永嘉县文达服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谷联工业区的工业房产；2、祁维克位于永嘉县桥头镇沈岗村集体土地

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佛堂镇朝阳东路 108 号的工业厂房

1、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与拥军路交叉口的工业厂房（地块一）；2、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北
苑街道望道路与拥军路交叉口的工业厂房（地块二）；3、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与拥军路交叉口的工业厂房（地块三）；
4、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18 号的商服用房；5、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28 号的商服用房

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18 号的商服用房

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28 号的商服用房

基准日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浦江金酉达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浦江金酉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浦江金酉达实业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浦江金酉达实业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13575926640 特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浦江金酉达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注：具体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序号

1

2

债权资产

浦江胜达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浦江万赛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XC67744111315035、XC67744111315036、XC67744111315037、
XC67744111315032、XC67744111315033、XC67744111315034

平银杭西湖贷字20130604第003号、平银杭西湖贷字20130503第001号、平银义
分贷字20140925第008号

未偿本金

36,833,501.84

25,000,000.00

未偿利息

15,802,877.69

20,161,446.81

本息合计

52,636,379.53

45,161,446.81

担保合同

XC67744192514003、XC67744192514004、XC67744192515019、XC67744199915072、
XC67744199915073、XC67744199915075、XC67744199914037、XC67744199915074、
XC67744199915071、XC67744199915070、XC67744199915069

平银杭州额抵字2012第A1001600281200170号、平银（杭州）保字（2012）第（A1001600281200170-2-1）号、平
银杭州额保字2012第A1001600281200170号、平银（杭州）个保字（2012）第（A1001600281200170-4-1）号、平
银义分保字20140925第008-1号、平银义分保字20140925第008-2号

担保情况

保证人：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无极科技有限公司、黄国胜、黄
琦、黄来展、张明民、张木水、黄忠元；抵押物：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黄岩路南侧的工业房地产。

保证人：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浦江汇凯粉体科技有限
公司、洪建栋、洪云霞；抵押物：洪建栋、洪云霞以名下坐
落于杭州市西湖区兰庭公寓6幢2单元901室的住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编号为中信湖墅资转2020-01号《债权买卖协议》(2020年12月23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借款人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1-88001236，黄经理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92，曹经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9信银杭湖墅贷字811088198907号、2020信银杭湖墅贷展字第811088250973号

本金余额(至2020-10-31）

180,000,000.00

欠息(至2020-10-31)

271,875.00

担保人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天域（香港）科技有限公司、何志涛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外海商厦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外海商厦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1】月【31】日止，该债权本息仅供参考，最终债权本息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者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2】月【8】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

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吕先生、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1106805、81106807】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12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企业名称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外海商厦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债权本金

548225076.32

42000000.00

80000000.00

13475173.24

42741839.18

29000000.00

755445076.32

利息

615839501.40

47180000.00

89866666.67

15131300.00

15007031.25

32576666.67

815601166.98

担保人

谭跃进、刘向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杭州外海商厦有限公司、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济南外海房地产有限公
司（抵押人）

杭州外海商厦有限公司、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杭州外海商厦有限公司、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辉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济南外海房地产有限公司（抵押人）

杭州辉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
远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谭跃进、刘向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抵押人）；杭州辉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司、谭跃进、刘向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抵押物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杭州市解放路91、93号的房产提供了一般抵押担保（第一顺位）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杭州市解放路91、93号的房产提供了最高额292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第二顺位），济南外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济南市槐荫
区幸福街19号外海西子城市花园桂雨苑3号楼（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5号）、4号楼公建B段1-102（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19号）、4号楼1-101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16号）；5号
楼（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4号）；8号楼4-101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1号）；7号楼1-101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2号）提供了22732800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解放路91、93号的房产提供了最高额292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第
二顺位）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杭州市解放路91、93号的房产提供了最高额292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第二顺位）；济南外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济南市槐荫
区幸福街19号外海西子城市花园桂雨苑3号楼（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5号）、4号楼公建B段1-102（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19号）、4号楼1-101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16号）；5号
楼（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4号）；8号楼4-101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1号）；7号楼1-101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96322号）提供了22732800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杭州市解放路91、93号的房产提供了最高额500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
保（第四顺位）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杭州市解放路91、93号的房产提供了最高额60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
（第三顺位）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众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众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众安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众安支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价

转让，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2,229.89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608.98 万元，利息为人民币
620.91万元（具体见下表,债权本息均计算至2020年10月20日，之后的利罚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或破产管
理人确权的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或管理人确权内容为准）。截至基准日2020年10月20日前，该3户债权已回收的权
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给买受人。

单位：人民币元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

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竞价日期为2021年3月1日10时至2021年3月2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

起拍价1,200.00万元，保证金200.00万元，增价幅度5.00万元或其整数倍。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陆先生/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5596/87067795
邮件地址：ylu1@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8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宁海县乐业机电有限公司

象山信联能源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000,000.00

4,100,000.00

4,001,600.00

16,089,805.36

利息余额

4,739,863.46

1,469,271.54

4,989,805.36

6,209,135.00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


